附件5

广东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

复  核  表

（工业设计基地 2019年版）

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      工业设计中心名称：

      所属地区：

      所属行业：装备制造□  电子信息□  节能环保□

                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□  新材料□  消费品□

                其他□

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填 表 须 知
   1.填写本复核表应确保所填资料真实准确。

   2.本复核表需用黑色笔或电子方式填写，要求字迹清楚。
   3.本复核表所有填报项目页面或表格不足时，可另附页面或增加表格。

   4.所填事项中涉及批准、获奖、知识产权及地方政府制定政策、规划等事项，需附相关佐证材料。
单 位 声 明

1.本企业自愿向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。

2.本企业自愿遵守国家、省有关规定。

3.本企业自愿提供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审查、管理、监督所需的数据资料，并为其审查工作提供方便。

4.本企业所提供的申请表内容和附件材料均属实，若出现问题，愿承担一切责任。

申请企业法人代表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二、工业设计基地情况（一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、平方米、个、%

	基地名称
	

	基地基本情况
	场所面积
	
	两年净增
	

	
	入驻产业（基地）企业数
	
	两年净增
	

	
	  其中：入驻工业设计企业或企业设计中心数
	
	两年净增
	

	
	职工人数
	
	两年净增
	

	
	其中：专职从事工业设计人员数
	
	两年净增
	

	
	运营模式
	□自运营     □委托运营 

	人

员

构

成
	管

理

人

员
	人员
	姓名
	职务
	联系电话

	
	
	负责人
	
	
	

	
	
	联系人
	
	
	

	
	专业人员    
	工业设计从业人数
	

	
	
	基地运营服务工作人员数
	

	
	
	其中：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（含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人员、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）及占比
	

	复核期主要指标
	2017年
	2018年
	两年总额

	经

济

情

况
	产业（基地）营业收入合计
	
	
	

	
	其中：工业设计基地企业设计服务收入合计
	
	
	

	
	工业设计基地企业设计服务收入占产业（基地）营业收入%
	
	
	

	
	基地入驻企业利税总额
	
	
	

	
	基地入驻企业利润总额
	
	
	

	运

行

情

况
	基地运营经费支出
	
	
	

	
	其中：培训费用
	
	
	

	
	工业设计服务外包额
	
	
	

	
	承担工业设计项目数
	
	
	

	
	其中：完成项目数
	
	
	

	
	产业化项目数
	
	
	

	
	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成果数
	
	
	

	
	其中：产业化成果数
	
	
	

	
	专利数(申请/授权)
	
	
	

	
	  其中：实用新型(申请/授权)
	
	
	

	
	 外观设计(申请/授权)
	
	
	

	
	  版权及其他著作权(申请/授权)
	
	
	

	基地入驻企业设计成果获奖情况

	获奖作品
	奖项名称
	设计机构名称
	获得时间
	授奖部门(或机构)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基地入驻企业主要设计成果

	项目名称
	客户企业
	设计机构名称
	完成交付时间
	设计成果产业化及效果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基地及入驻企业的资质、认证及荣誉情况

	企业名称
	资质、认证或荣誉（勾选，可多选）

	
	□上市企业  □高新技术企业  □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 □省级工业设计中心

	
	□上市企业  □高新技术企业  □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 □省级工业设计中心


注：本表采用基地入驻企业的合并数据

工业设计基地情况（二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基地创新体系、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及运营情况及贡献

	简要介绍基地的运营模式、服务领域、服务范围、产业链配套、研发与技术储备、产学研合作、知识产权保护及专业人员培训等有关情况，以及参与国际交流、设计活动、展览、竞赛等宣传推广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情况（500字以内，完整情况请另附附件）。



	发展目标完成和规划实施情况

	    简要介绍基地两年来组织体系建设、运营模式创新、人才队伍建设等规划措施，预计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情况（500字以内，完整情况请另附附件）。


	市级主管部门初核评价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


5

